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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�10

电子商务
第一章�

目的
本章的目的是：

(a)�促进各方之间的电子商务；(b)�加强各方在电子商务
发展方面的合作；以及�(c)�促进全球范围内电子商务的
更广泛使用。

第二章�
定义

对于本章的目的：
(a)�数字证书是电子文件或文件，由电子通信或交易中的
参与者签发或以其他方式链接，用于建立参与者的身份；
(b)�电子认证是指测试电子声明或主张的过程，以便在
声明或主张的可靠性方面建立一定程度的信心；�(c)�电
子签名对每一方具有其国内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含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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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�电子文档版本是指一个一方规定的电子格式文档，包括通过传真传输发
送的文档；

(e)�贸易管理文件是指表格由一方签发或控制的，必须由或为进口商或出口
商在货物的进出口方面填写或使用的；和

(f)�UNCITRAL是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。
第3条�透明

度
1.�每一方应尽快公布，或者在实际上不可行的情况下以其他方
式向公众提供所有与本章的运作有关或影响的具有一般适用性
的措施。
2.�各方应尽快回应另一方就其一般性措施中与本章运行相关或
影响的任何具体信息的请求。

第4条�国内监管框架
每一方应当维持，或尽快采纳，管理电子交易的国内法律法规，
并考虑1996年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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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
1.�每一方应当维持，或尽快采纳，基于国际规范电子认证的措
施，该措施包括：

(a)�允许电子交易参与者确定其电子交易的适当认证技术
和实施模型；(b)�不限制对认证技术和实施模型的认可；
以及(c)�允许电子交易参与者有机会证明其电子交易符合
一方的国内法律法规。

2.�各方应尽可能努力推动基于国际公认标准的、由政府签发或
认可的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的互认。

3.�各方应鼓励商业使用的数字证书的互操作性。
第6条�在线消费者保护

1.�根据第2段，每一方应当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为使用电子商
务的消费者提供至少与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下为其他商业形
式的消费者提供的同等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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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�一方在制定国内法律或法规或制定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政策
之前，不应当被强制适用第1段。

第7条�在线数据保护

1.�根据第2段，每一方应以它认为适当的方式保护电子商务用
户的个人数据。
2.�一方在制定保护电子商务用户个人数据的国内法律或法规的
日期之前，不应对第1段的规定承担责任。

3.�在制定数据保护标准时，每一方应考虑相关国际组织的国际
标准和标准。

第8条�无纸化交易

1.�每一方应尽可能努力实施提供无纸化交易使用的倡议。

2.�各方应当在国际论坛上合作，以提高贸易管理文件电子版本
的接受度。
3.�在推进旨在提供无纸化交易使用的倡议的实施工作中，每一
方均应考虑国际组织（包括世界海关组织）所达成的协议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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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�每一方均应努力将其贸易管理文件电子版向公众提供。

第九条�电子商务合作
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全球性，各方应鼓励合作开展研究和培训活
动，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。这些合作研究和培训活动可包括
但不限于：

(a)�促进任何一方或多方使用的贸易管理文件电子版本的
使用；�(b)�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在使用电子商务时遇到的
障碍；�(c)�分享有关电子商务领域国内法律和政策框架
的信息和经验，包括与数据保护、隐私、消费者信心、
网络安全、未经请求的电子邮件、电子签名、知识产权
和电子政府相关的内容，并确定最佳实践；�(d)�鼓励合
作活动以促进电子商务，包括那些可以提高电子商务有
效性和效率的活动；�(e)�探索发达国家或多方如何向发
展中国家提供实施电子商务法律框架的协助的方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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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�鼓励相关当局之间的合作，以促进迅速调查和解决与
电子商务交易相关的欺诈事件；�(g)�鼓励私营部门开发
自我监管的方法，包括行为准则、示范合同、指南和执
行机制，以促进电子商务；以及�(h)�积极参与区域和多
边论坛，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。

2.�各方应努力开展合作形式，这些合作形式应建立在现有合作
倡议之上，且不重复在国际论坛中追求的合作倡议。

第10条�第17章（磋商和争端解决）的不适用

第17章（磋商和争端解决）不适用于本章产生的事项。


